附件8

不携带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出国（境）确认单

	出国（境）
人员姓名
	

	所在单位
	海洋物探分公司

	职    务
	
	目的国（地区）
	

	启程日期
	{{QCRQ}}
	护照号
	

	
本人确定不携带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出国（境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{TBY}}年  {{TBM}} 月  {{TBD}} 日

	单位审查
意    见
	
审查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审查单位和国际部出国办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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